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0)良字第 102號 

主旨: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為辦理「110-114年度2天1夜(含以上)郵輪式列車業務

經營權利案」招商一案，請會員旅行社踴躍參加投標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10年 3月 31日鐵附觀字第 1100009750號函辦

理。 

2. 該案履約標的為：經營該局「110-114年度 2天 1夜(含以上)郵輪式列車業

務經營權利案」業務，於業務所排定行程中，使用該局全區間之任一車站，

由得標廠商辦理套裝旅遊行程。 

3. 旨案投標基本資格如下： 

(1)投標人必須為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本國公司。 

(2)投標人(公司)之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3,000萬元以上。 

(3)公司設立登記表行業別：旅行業(J902011)，並經觀光局核定為綜合旅行業。 

    4.該案於110年4月1日(四)起至4月14日(三)止招商公告為期14日，招商資訊請 

參閱該局官網最新消息 (https://tip.railway.gov.tw/tra-tip-web/tip)；

為積極推展整體鐵道觀光旅遊，歡迎貴會所屬綜合旅行社會員踴躍參加投標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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